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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 
 

社會企業在香港的發展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概述福利事務委員會和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

組委員會過往就發展社會企業進行的討論。  
 
 
社會企業的定義  
 
2.  政府當局表示，社會企業沒有統一的定義，而這個概念亦

正在不斷演變。國際趨勢是鼓吹多元化發展。以既定框架作出不

必要的規限反而窒礙社會企業的發展，大大減低社會企業對僱員

和消費者所能帶來的禆益。一般來說，社會企業具備以下元素  
⎯⎯  
 

(a) 經營業務，即主要藉提供服務或產品獲取收入，令

該企業可持續發展和財政自給；社會企業應與一如其

他商業企業，運用生意頭腦來持續經營，並能適應市

場變化；  
 
(b) 達致社會目的，例如提供社會所需的服務 (如長者支

援服務 )或產品；為弱勢社創造就業和培訓機會；

保護環境；利用本身賺取的利潤資助其轄下的社會服

務團體；及  
 
(c) 所得利潤主要用作再投資於本身業務或社會，以達到

有關的社會目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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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，現時共有 200多家社會企業，

從事各種不同各業。這些企業大部分由非政府機構營辦，以幫助

殘疾人士及其他弱勢社為目的。  
 
 
促進社會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 

 
4.  財政司司長在 2006-2007年度財政預算案演辭中表示，政

府當局會進一步協助社會企業的發展，例如成立種子基金以助設

立社會企業，以及利便社會企業參與競投政府合約。  
 
5.  在 2007年 6月發表的扶貧委員會報告中，扶貧委員會認

為，應進一步鼓勵社會企業在香港的發展，以創新模式鼓勵自力

更生，並提供社區就業機會，讓失業人士投入就業市場。自 2007
年 7月 1日起重組政府總部的政策局後，有關社會企業的政策屬於

民政事務局局長的職權範圍，採取地區為本的方式推動社會企業。 
 
6.  行政長官在 2007年的施政報告述明，政府會持續推行措

施，與有關各方合作，鼓勵社企進一步發展，以提升健全失業人

士的就業能力和為他們創造更多工作機會。行政長官亦在 2007年
施政報告中宣布，政府當局會在 2007年 12月舉行社會企業高峯

會，以加深各界對社會企業的瞭解，為政府、商界和非政府機構

提供平台，探索本港社會企業進一步發展的未來路向，以及制訂

行動計劃。  
 
 
社會企業發展的創業基金 

 
7.  為提供經費來源支持社會企業創業，政府當局已推行以下

撥款計劃  ⎯⎯  
 
創業展才能計劃  
 
8.  為推動以企業主導模式為殘疾人士創造就業機會，以及為

工作能力較低的殘疾人士提供培訓，協助他們公開就業，財政司

司長在 2001-2002年度財政預算案中公布，政府會一次過撥款 5,000
萬元，以推行由社會福利署管理的創業展才能計劃。非政府機構

可申請最高 200萬元的撥款額，用作支付業務初期的非經營開支和

首年的營運開支。長遠來說，這些業務須自負盈虧，而業務所聘

用的殘疾人士，不得少於其職位總數的 60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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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 
 
9.  社會企業項目亦可由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。為數3億元

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在 2002年設立，由當時的生福利及食物局

管理 (現時由勞工及福利局管理 )，目的是推動建立 "社會資本 "，以

及透過跨界別的合作，鼓勵制訂具創意的解決方案，以期提升社

區能力，鼓勵關懷互助。  
 
"伙伴倡自強 "社區協作計劃  
 
10.  財政司司長在 2006-2007年度財政預算案中表示預留了

1.5億元，在隨後 5年向非政府機構撥款推行社會企業計劃，在地區

層面協助弱勢社羣自力更生。其後，政府推出 "伙伴倡自強 "社區協

作計劃。該協作計劃由民政事務總署管理。  
 
 
過往就社會企業發展進行的討論 

 
11.  在第三屆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轄下成立的研究有關滅貧事

宜小組委員會，曾研究發展社會企業以協助失業人士及弱勢社

的 事 宜 ， 並 於 2008 年 6 月 向 內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報 告 ( 立 法 會

(CB(2)2390/07-08號文件 )。  
 
12.  在研究過程中，小組委員會委員指出多項窒礙社會企業進

一步發展的問題。主要的問題有  ⎯⎯  
 

(a) 政府在推動社會企業發展方面缺乏承擔及政策支援

不足；  
 
(b) 公眾對社會企業缺乏清晰瞭解及並無社會企業的定

義；  
 
(c) 缺乏相關的營商企業家和專業；  
 
(d) 缺乏合適的法律和規管架構以利便社會企業發展；及  
 
(e) 難以籌集資金。  

 
13.  為進一步鼓勵發展社會企業，小組委員會在其報告中提出

21項建議供政府當局考慮。簡括而言，小組委員會認為政府當局

應制訂整體策略和政策、營造有利的市場環境、加強利便和支持

社會企業經營、確立社會企業的法律架構，以及加深公眾的認識

和接納。小組委員會報告提出的建議摘錄載於附錄 I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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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 在 2007年 7月 10日的會議上，小組委員會討論政府當局促

進社會企業的措施，包括為社會企業提供創業支援，以及舉辦社

會企業交流會和高會，以探索本港社會企業進一步發展的可行

未來路向。委員仍然認為政府應採取具體措施，促進社會企業進

一步發展，並為社會企業營造有利環境。他們提出下列建議供政

府當局考慮 ⎯⎯  
 

(a) 社會企業的發展不應局限於地區層面的小規模試驗

計劃，因為該等計劃遠不足以為失業人士創造就業機

會；  
 
(b) 設立社會企業的法律架構 (包括《合作社條例》 (第 33

章 )及《公司條例》 (第 32章 ))已過時，應予檢討；  
 
(c) 在批出政府服務合約時，向弱勢社提供就業機會的

社會企業應獲較高評分；及  
 
(d) 應提供支援及協助，使社會企業得以持續發展。  

 
15.  數位委員指出，商界憂慮社會企業的運作如得到政府推動

或支援，可能會對中小型企業構成不公平競爭。為釋除這方面的

憂慮，政府當局應清晰闡明社會企業的社會目標和營運，特別是

把社會企業的社會目標與企業的社會責任概念加以區分。  
 
16.  政府當局於 2007年 12月 11日向小組委員會匯報社會企業

高會籌備工作的最新情況。委員獲悉，不同界別的代表，例如

商界、學界、非政府機構、本地社會企業營運者、公營機構、區

議會及立法會議員均獲邀出席 2007年 12月 20日舉行的高會，並

參與分組討論。政府當局會參考與會者在高會上分享的經驗和

意見，制訂進一步發展社會企業的行動計劃。 

 
17.  委員對於政府當局尚未制訂具體措施以促進社會企業的

發展表示失望。鑒於高峰會為期半天，可進行討論的時間有限，

他們亦對高峰會可否有效地就如何發展社會企業收集意見，表示

有保留。委員強烈促請政府當局制訂特定政策和具體措施，以促

進社會企業的發展。  
 
18.  在 2007年10月15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政府當局向委員

簡報行政長官 2007-2008年度施政報告及施政綱領提出的福利措

施。委員獲告知，政府當局會透過下列措施促進社企的發展  ⎯⎯  
 

(a) 促進公眾瞭解社會企業：民政事務局現正打算擴大宣

傳，包括製備小冊子，向公眾介紹本港和海外成功營

運的社會企業，以期令公眾加深瞭解社會企業的社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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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標，並且營造有利社會企業發展和開拓客源的環

境；  
 
(b) 推動社會、商界與政府之間的合作：作為第一步，政

府當局已成功聯絡數家有興趣成立社會企業計劃的

大機構，以期創造新的就業／訓練機會。政府當局亦

正考慮與大學合作，為社會企業培育人才；及  
 
(c) 提供輔助基礎設施支援社會企業的持續發展：民政事

務總署已委託香港大學進行一項研究，審視本港社會

企業的現行運作模式、優點與不足，以及主要持分者

對本港發展社企的意見。這些持分者包括非政府機

構、商界和公營機構。  
 
19.  在 2008年 10月 23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當局向委員表

示，參考各界在社會企業高峯會上所提出的意見後，政府當局已

從以下 4個方面推動社企發展  ⎯⎯  
 

(a) 加深公眾對社會企業的認識：政府當局會繼續在電視

播放政府宣傳短片及在電台播放宣傳聲帶，讓公眾進

一步瞭解社會企業可達到的社會目標、更新社會企業

網站和社會企業名錄的資料、在 18區舉辦宣傳活動，

以及向公眾介紹成功的社會企業個案；  
 
(b) 促進跨界別合作：社會企業伙伴計劃通過配對平台及

師友計劃，加強和促進伙伴合作；  
 
(c) 培育更多社會企業：政府當局已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創

業研究中心與另外 8所大專院校合作，舉辦 "香港社會

企業挑戰賽 2008"。這是一項針對大專學生的商業計

劃書撰寫比賽；及  
 
(d) 加強對社會企業的支援：政府當局會繼續為符合資格

的社會企業提供種子基金，以資助社會企業的初期營

運所需。  
 

20.  委員亦得悉，民政事務總署在 "伙伴倡自強 "社區協作計劃

的首 3期申請中，已批出合共約 6,700萬元推行約 70多個新的社會企

業計劃，為弱勢社提供約 1 300個就業機會。政府當局進一步表

示，行政長官在高會上宣布，當局會推行先導計劃，讓合資格

的社會企業優先競投 38份政府清潔服務合約。透過先導計劃，由

社會企業成功投得的合約共有 16份。政府當局會檢討先導計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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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效，並會在具透明度和公平的原則下，繼續物色合適的服務合

約。  
 
 
相關資料 

 
21.  立法會在 2006年 6月 14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有關 "全力推

動社會企業的發展 "的議案，促請政府當局採取措施，以提升社

能力和建立正面社會價值為目標，全力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。  
 
22.  立法會在 2007年 1月 24日的會議上通過一另項有關 "促請

政府善用盈餘回饋市民 "的議案。該議案促請政府當局善用盈餘，

投放更多資源於不同範疇，包括推動社會企業發展，從而優先紓

緩貧富懸殊問題，並保障基層勞工及弱勢社的權益。  
 
23.  在 2007年 12月 5日，立法會通過一項有關 "推動社會企業 "
的議案，促請政府當局制訂政策有效推動社會企業，以紓解基層

勞工的苦況及縮窄貧富懸殊。  
 
 
相關文件 

 
24.  相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 II，方便委員參閱。委員可於

立法會網站 (網址： http://www.legco.gov.hk)瀏覽這些文件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9年6月 30日  
 

 









附錄 II 
 

相關文件一覽表 

 

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

立法會  2006年6月 14日  有關 "全力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 "
的議案  
 

 2007年1月 24日  有關 "促請政府善用盈餘回饋市
民 "的議案  
 

 2007年12月 5日  有關 "推動社會企業 "的議案  
 

研究有關滅貧事

宜小組委員會  
2007年7月 10日 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 

立法會CB(2)2386/06-07(01)號文件
 
會議紀要  
立法會CB(2)2744/06-07號文件  
 

 2007年12月 11日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 
立法會CB(2)497/07-08(01)號文件 
 
會議紀要  
立法會CB(2)1162/07-08號文件  
 

內務委員會  
 

2008年6月 27日  有關社會企業的發展的報告  
立法會CB(2)2390/07-08號文件 
 

福利事務委員會  
 

2007年10月 15日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 
立法會CB(2)3/07-08(02)號文件 
 
會議紀要  
立法會CB(2)358/07-08號文件  
 

 2008年10月 23日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 
立法會CB(2)15/08-09(03)號文件 
 
會議紀要  
立法會CB(2)321/08-09號文件  
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9年6月 30日  


